
！！！— 1 —！！！

关于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

第 363 号提案答复的函

伏国军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宁夏“三山”生态修复项目绩效管理的

提案》收悉，经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、生态环境厅、

水利厅、农业农村厅和林草局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“三山”生态保护修复对于维护区域生态平衡、涵养水源、

调节气候、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推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

要意义。近年来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、

政府关于“三山”生态保护修复的部署决策，会同自治区相关部

门加快推进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。为强化项目绩效管理，印发

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出台《自治区项目支

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等制度。在下达投资计划时，按照国

家和自治区关于项目投资绩效管理有关要求，从数量、质量、时

效、成本等多个维度，围绕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与可

持续影响等方面明确投资绩效目标。在项目实施期间，按月调度

项目实施进度，及时了解掌握项目投资绩效进展情况，对投资完

成率、资金支付率等重要指标未达到绩效目标要求的，通过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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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、信息通报、发督办函、现场检查等方式，督促项目单位加

快投资计划执行，推动项目投资绩效达标。同时，为强化项目资

金管理，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协调审计部门对六盘山“山水”

工程等重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开展专项审计。

通过以上举措，全区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高质高效推进，取得

了明显成效。贺兰山“山水”工程全面竣工验收，贺兰山东麓矿

山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国“山水工程”首批优秀典型案例；六盘

山“山水”工程全面实施，森林质量精准提升、生态受损退化区

域治理等措施统筹推进；罗山区域中卫市、宁夏中北部 2 个历史

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相继实施，助力荒漠化综合防治。

2019 年以来，贺兰山区域森林面积增加 11.22 万亩，草原综合植

被盖度由 41.06%提高到 43.90%；六盘山区域森林覆盖率整体提升

1.67%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高7.59%；罗山区域森林覆盖率由 2021

年的 12.81%提升到 2023 年的 13.4%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由 50.28%

提高到 55.77%。

您在提案中指出当前生态修复项目中仍存在绩效目标设定

不够精准、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、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、公众

参与度较低等问题，提出通过加强绩效管理来提升项目效益和质

量的建议，我们对此高度重视，下步将会同自治区相关厅局，进

一步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管理，加强项目绩效管理，努力提升生态

修复项目实施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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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完善绩效目标管理体系方面。一是结合我区实际，

以取用水量、水土保持率等为具体量化指标，细化绩效评价得分

规则，启动绩效指标体系框架修订工作，对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

标和指标值进行修订完善。针对林草项目，积极建议国家有关部

委将物种丰富度、土壤侵蚀模数等成效指标纳入绩效目标管理体

系，实行短期、中长期相结合的动态评价机制。二是组织开展采

矿损毁土地和采煤沉陷区等专项调查，细化完善调查监测指标，

制定自治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成效评估规范等技术标准。

（二）在强化资金绩效管理方面。一是通过谋划实施区域山

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，推进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，

统筹整合各部门、各领域项目资金，协同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

修复。二是结合预算审核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。对于部门、市县区

申报的生态保护修复项目，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

条件，对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能的相关性、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、

实现绩效目标所需资金的合理性等进行审核，根据审核结果安排

预算，将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。

（三）在健全监督考核机制方面。一是开展年度绩效评价和

结果应用。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，按照绩效管理的相关要求，组

织部门和市县区开展年度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和项目

支出绩效评价及监控工作。逐步将各市、县（区）在“三山”实

施的水利项目纳入最严水资源管理考核。二是开展“三山”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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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情况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“十四五”实施情况评估，及

时总结成效、发现问题、分析原因，针对性调整措施。三是持续

强化自然生态保护监管，协同推动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

保护地体系建设，完善生态监督机制，持续推进“绿盾”自然保

护区强化监督工作，优化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，加强生态

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监管，定期开展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

估。

（四）在加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方面。一是选择各级党委

和政府高度重视、社会公众普遍关注、社会影响深远的重大项目

委托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，并及时将评价报告转发相关部门和市

县区，督促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以及存在问题的整改。二是建

立完善专家库制度，发布自治区生态保护修复公报，在组织编制

生态修复规划、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工作时，广泛征求社会

公众和当地老百姓意见建议，充分尊重群众意愿，及时公开生态

修复项目评审结果、招标信息、实施进展和绩效评价结果。三是

畅通公众举报和反馈机制，对群众反映问题及时调查处理，并将

处理结果及时反馈，并予以公示。

最后，衷心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并希望今后多

提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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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5 年 8 月 18 日

（联系人：苏宁，联系电话：0951-5059603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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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，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18 日印发


